关于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

    为加强托育服务收费管理，支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有效减轻人民群众托育负担，促进托育服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完善我省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范围

本通知所称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是指接受政府支持，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托育服务机构，具体包括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接受场地费用减免、建设运营补贴等政府支持的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规定招收2~3岁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二、实行托育服务分类收费管理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包括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费。其中，基本服务费包括保育费、住宿费（仅限寄宿制）；其他服务费指在基本服务费外，托育服务机构为婴幼儿提供的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或代收的伙食费、材料费等其他费用。

    （一）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坚持非营利性原则，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各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其他服务费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公办托育服务机构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

    （二）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各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其他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收费按照当地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收费标准可参考幼儿园收费标准并考虑成本差异等情况合理确定。

    （四）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托育服务机构根据服务成本、市场需求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自主制定。

    三、加强托育服务收费监管

（一）明确收费标准制定原则。各市制定政府指导价，要履行成本调查等程序，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服务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机构性质、服务类型和服务质量等因素，结合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提供的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不同服务形式，区分不同班型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已公布托育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结果的，可根据服务机构等级和成本情况分别制定。

（二）明确托育机构退费规则。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托育机构，退费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托育机构，因公共卫生安全、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或托育服务机构原因导致的，应当按未入托的实际工作日天数全额退还相关费用；若家长或幼儿因自身原因未入托，考虑管理费用支出等因素，保育费、住宿费可按收费标准的一定比例退费，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明确具体办法。

（三）落实政府支持政策。托育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经济困难家庭托育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家庭婴幼儿托育基本服务费给予减免或补贴。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助制度，基于实际入托人数给予财政补助。
（四）建立健全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各市行业主管部门要会同价格主管部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立基本服务费和其他服务费目录清单，清单应包含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收费依据、举报投诉方式等，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托育服务机构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建有门户网站或公众号的，要同时在网站或公众号公示，未按规定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不符的，不得收费。各市行业主管部门要将本地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目录清单在统一平台进行集中公示并及时更新，接受社会监督。

（五）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各市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托育服务机构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并单独核算基本服务和其他服务成本和收入；指导托育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签订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书面服务合同或协议，确保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定期提供费用清单和相关费用结算账目。托育服务机构提高基本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时，对尚在合同或协议期内的婴幼儿，应按照原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降低基本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时，对尚在合同或协议期内的婴幼儿，应同步执行降低后的收费标准。托育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服务对象意愿强制服务，在合同约定外强制收费。

    （六）加强收费政策监测评估。各市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托育服务价格监测，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强化收费政策评估，通过自行评估、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对收费管理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或收费标准参考区间）等进行定期评估，并及时调整优化相关政策。评估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四、强化组织实施

各市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管理工作，认真落实上述政策要求，将制定收费政策与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有机结合。县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按省定标准组织认定，严格监督管理。县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负责对幼儿园开设托班的资质进行评估审核，加强日常管理，同级卫生健康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备案和业务指导工作。各市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具体政策；在出台政策时，要同步加强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政策平稳实施；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  月  日

抄送：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